

〔2025·07〕县政府常务会议材料

关于《新丰县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暂行实施细则（送审稿）》起草情况的汇报

县政府常务会：
根据会议安排，《新丰县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暂行实施细则（送审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起草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和省市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进一步优化县域融资环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助力企业纾困增效，结合新丰近年聚焦发展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亟需通过精准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县政府办公室会同新丰县发改局、新丰县财政局、新丰金融监管支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了该《实施细则》。
法规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新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丰县县级产业发展基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府办〔2023〕2号）。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六章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总则：明确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及使用原则，强调资金规范性和高效性。
第二章适用范围：明确本细则适用于注册在新丰县的中小微企业，重点支持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技改升级、现代农业、康养文旅、创业等领域。
第三章贴息要求：包含贴息标准、贴息方式、贴息办理流程、时限要求等内容。对企业自贷款放款起半年内企业实际获得贷款产生利息的30%给予贴息，重点领域额外增加20%（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
第四章职责分工：明确县政府办公室、县财政局、新丰金融监管支局及各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强化政策协同。
第五章监督检查：建立定期检查制度，严查虚报骗补等行为，确保资金安全。
第六章附则：明确细则有效期（2年）及动态调整机制。
三、主要创新点
精准扶持：对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技改升级、现代农业、康养文旅、创业等领域给予更高贴息比例，体现新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导向。
流程优化：简化企业申报程序，实行“一站式”受理，缩短审批时限（公示期5个工作日，资金拨付30个工作日）。
风险防控：通过征信核查、贴息公示、联合检查等方式，杜绝重复申报和资金滥用。
 四、需要重点说明事项  
（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1. 部门意见征求：2025年3月25日，共征求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司法局及部分金融机构等21个单位意见，收集意见3条，并根据反馈对贴息认定流程、企业信用要求等条款进行了完善。 
2. 公众意见征求：2025年4月8日至2025年4月15日，县政府办公室通过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二）文件审查情况
1.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实施细则》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于4月22日反馈了审查意见，审查未发现含有违反审查标准的内容，不会对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2. 合法性审查情况：县司法局已对《实施细则》开展合法性审查，于5月14日反馈了审查意见，《实施细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
（三）资金来源情况
根据《新丰县县级产业发展基金实施细则》（新府办〔2023〕2号）第十条“实施范围和内容”第8点“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明确“对增值潜力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创业早期企业，进一步降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门槛，安排奖补资金，扩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支持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本《实施细则》贴息资金来源由县级产业发展基金预算安排。
五、下一步工作
《实施细则》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施行，有效期二年。《实施细则》印发实施后，请各镇（街）、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广旅体局、县工业园管委会等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切实发挥政策实效。
汇报完毕，请审议。 
                          
新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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